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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科技部、衛生福利部。 

貳、案   由：科技部於92年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核定

起，即為園區計畫主管機關，恣由園區醫

院之主辦機關、定位、規模屢次發生重大

變革，致令預訂啟用期程一再遲延，甚至

時而發生暫緩規劃或執行情事，而肇生生

醫園區醫院原訂95年8月營運，遲至106年

始動工興建等重大延宕，該部卻未為積極

督導與協助解決相關問題等作為，顯未確

實擔負推動本計畫主管機關職責；衛生福

利部於98年4、5月間被指定為新竹生醫園

區內醫院之統籌機關，且按新竹生醫園區

第 2次修正計畫之園區醫院計畫預定於

100年6月核定、103年9月營運，惟該部未

善盡主辦機關職責，對於園區醫院之定

位、規模及如何推動生醫產業之發展，或

未落實先期之評估，或其規劃內容草率，

且提出之方案迭與園區醫院設立目標相

悖，使園區醫院之規劃進度嚴重延宕，無

實質進展，均有不當，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緣行政院秘書長民國（下同）90年6月1日核定「新

竹生物醫學園區（下稱新竹生醫園區）推動原則」，將新

竹生醫園區列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其基本構想之一

為「在園區內成立一所醫學中心級之綜合醫院及癌症中

心、質子中心，作為園區生技研發驅動主力，利用國人、

亞洲華人特殊癌症疾病研究成果資訊，將園區逐步建立

成亞洲醫學教育與研究中心及東南亞華人慕訪之醫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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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嗣行政院於92年3月28日核定「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計畫」，以原國科會為園區主管機關，園區主要設施可區

分為：醫學中心區、育成研發區、民間企業區及公共設

施，其中醫學中心區為園區生技研發驅動主力，將設置

綜合醫院（研究型醫院）、癌症中心、研究大樓……等，

訂於95年8月營運。詎行政院96年11月7日核定修正「新

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下稱修正計畫），卻以時空環境

改變等為由，為「醫學中心、研究中心之建置暫緩執行」

之重大變更。鑑此，本院於97年8月5日派查「行政院『挑

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新竹生物醫學園區，因計

畫變更造成新臺幣百億元之公帑損失，虛擲民脂民膏，

相關主管機關是否規劃草率、執行失當等情」案，調查

期間，行政院秘書處於97年11月10日函1：依「總統指示

事項」，新竹生醫園區醫學中心應儘速興建，爰此，園區

內設置醫院之決策再被確立。前揭案件經本院98年2月23

日審查並通過調查意見及糾正，調查意見指明行政院於

確定新竹生醫園區政策前，未經充分之專業評估，決策

過程草率，對於該園區及醫學中心設立必要性等根本問

題，忽而未見，終致計畫推動至第6年間（即96年），園

區計畫重新定位、核心內容被全盤推翻，凸顯政府施政

效能不彰，決策品質堪慮。另對於原國家科學委員會（103

年3月3日改制為科技部；改制前，本文以原國科會稱之）

未積極修訂新竹生醫園區計畫內容，使園區規劃及開發

期程落後問題益趨嚴重，以及原經濟建設委員會（103

年1月22日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發會；改制

前，本文以原經建會稱之）未能有效協助解決新竹生醫

園區籌備處層級低及難以統籌協調各部會工作之問題，

使園區開發進度嚴重延宕，均提出糾正在案。  

                   
1
 行政院秘書處 97 年 11 月 10 日華總機二字第 097100773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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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生醫園區計畫核定後，再經行政院5次核定修

正，除本院於97年調查前曾於96年11月7日核定修正計畫

外，尚包括：行政院100年9月30日核定修正第2次計畫、

102年5月30日核定修正第3次計畫、105年9月5日核定修

正第4次計畫及106年5月16日核定修正第5次計畫。本案

係審計部函報105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衛生

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辦理新竹生醫園區醫院計畫，先

期規劃未盡周延妥適，肇致計畫多次修正，延宕執行進

度，亟待檢討改善案，經查審計部係針對新竹生醫園區

第2次及第3次修正計畫之執行進度提出審核意見。  

本案經調閱審計部、科技部、衛福部、教育部、經

濟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

提供之卷證資料，並於107年1月25日詢問科技部許次長

有進、衛福部薛次長瑞元、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下稱竹科管理局）許副局長增如、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高副主任健薰、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吳處長明機、教育部高教司朱副司長俊彰、臺

大醫院江副院長伯倫等相關人員。茲綜合上揭調卷2、詢

問等相關卷證，發現確有下列違失： 

一、科技部（或原國科會）於92年新竹生醫園區計畫核定

起，即為園區計畫主管機關，恣由園區醫院之主辦機

關、定位、規模屢次發生重大變革，致令預訂啟用期

程一再遲延，甚至時而發生暫緩規劃或執行情事，而

肇生生醫園區醫院原訂95年8月營運，遲至106年始動

工興建等重大延宕，該部卻未為積極督導與協助解決

相關問題等作為，顯未確實擔負推動本計畫主管機關

職責，核有疏失 

                   
2
 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1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60175611 號函、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2 月 11

日衛部管字第 1060134850 號函、科技部 106 年 12 月 19 日科部產字第 1060100018 號函、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07 年 1 月 22 日校附醫生醫籌字第 107001099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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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原經建會91年7月29日第1092次委員會議作成結

論，建議原國科會為新竹生醫園區之主管機關。次

按新竹生醫園區第2次至第5次修正計畫之執行分

工，原國科會或科技部之分工事項均包括「擔任本

園區跨部會協調組織幕僚，召開跨部會工作協調會

議」。另為有效跨部會、跨領域政策之協調、執行

督導，由科技部（原國科會）邀集相關部會首長與

學者專家組成「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指導小組（下稱

生醫園區指導小組）」3；為執行園區各項推動政策，

其下設「新竹生物醫園區規劃執行小組」4，進行後

續推動作業。 

(二)新竹生醫園區為知識創新與培育型科學園區，為扮

演生醫產業育成之角色，除提供一般園區機能外，

尚提供臨床詴驗、研究中心、事業種子規劃、創新

研究網絡（研究設施與人才）、臨床詴驗合作與法

規諮詢等功能與作為。為達前述機能目標，行政院

核定第2次至第5次修正計畫之園區核心設施，均包

括：園區醫院或醫學中心、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

心、產業及育成中心，以結合醫療、研究、產業及

生活。截至目前，三大中心之辦理情形如下： 

1、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之規劃設計及興建係

由科技部主辦，該部已依新竹生醫園區計畫完

成，並於104年3月啟用，提供標準廠房35單元，

其中產業及育成中心承租4單元，工研院承租2單

元，國研院承租12單元，園區廠商承租17單元，

                   
3
 由原國科會主任委員或科技部部長擔任召集人，行政院政務委員與中央研究院院長擔任共

同召集人。原國科會擔任跨部會協調之新竹生醫園區指導小組幕僚，並召開跨部會工作協

調會議。委員之組成為相關部會首長或副首長、學者、專家。  
4
 新竹生醫園區推動原則之名稱為新竹生醫園區工作小組、96 年 11 月 7 日之修正計畫之名稱

為新竹生醫園區規劃推動小組、100 年 9 月 30 日核定之第 2 次修正計畫則改設新竹生醫園

區規劃執行小組，並由原國科會副主任委員或科技部次長為召集人，三大中心主導部會署

副首長為共同召集人。出席之單位包括新竹生醫園區計畫中分工之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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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4年10月起，持續滿租至今。  

2、產業及育成中心由經濟部主辦，該部委託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營運，於103年12月16日成立

營運辦公室，並開始辦理相關進駐審查計畫，於

104年即達成完全進駐目標；相關商務中心、金

工實驗室、電子檢測實驗室、生化實驗室、鋼瓶

儲存與純水製備準備室等基礎設施也於該年全

部建置完畢；後續將提升育成至創育體系之功

能，與其他相關生醫相關單位進行連結與合作。  

3、園區醫院部分，第2次修正計畫之統籌、興建及

經營單位為原行政院衛生署（於102年7月23日改

制為衛福部，改制前，本文以原衛生署稱之），

第3次修正計畫之統籌單位為原衛生署，興建及

經營單位為臺大醫院；第4、5次修正計畫之統籌

單位為教育部，興建及經營單位為臺大醫院；原

訂之營運期間，第2次修正計畫為103年9月、第3

次修正計畫為107年4月，但園區醫院之規劃迄

106年5月16日核定修正第5次計畫，始告確定，

預計第一期醫療大樓於108年12月完成，109年1

月啟用。 

(三)科技部為新竹生醫園區計畫之主管機關，負有跨部

會、跨領域政策協調、執行督導之責，但該部對於

園區醫院進度延宕之問題，卻未督促或協助負責機

關確實解決，僅以配合召開指導小組、執行小組會

議方式，處理原衛生署或臺大醫院之提案，但會議

作成之結論又未被確實執行。經查，生醫園區指導

小組歷次作成與園區醫院有關之會議結論如下： 

1、98年7月21日會議，確認生醫園區醫學中心名稱

為「國立新竹醫院」及定位為研究型醫院。惟原

衛生署未依結論規劃，於99年2月向生醫園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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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小組提報「國際醫療專區醫院計畫」。  

2、99年4月6日會議結論，摘要略以：「基於國家整

體政策推展及資源有效利用，原則同意衛生署發

展國際醫療之規劃，以引進新技術及兼顧園區臨

床詴驗與研究，並將醫院名稱修改為『新竹生醫

園區醫院』」。惟同月28日之會議重作結論，摘要

略以：「『新竹生醫園區醫院』以適當規模籌設，

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究為主要任務，並兼具急重

症醫療功能」，即生醫園區指導小組會議於不到1

個月內，先同意園區醫院以國際醫療專區醫院進

行規劃，之後又推翻前開會議結論。  

3、原衛生署於99年5月18日成立「新竹生醫園區醫

院研議規劃小組」，並於同年6月1日及8月3日召

開會議，會議決議：醫院定位為研究醫院，不適

合以BOT方式運作。惟該署將前開委員意見提至

新竹生醫園區執行小組99年8月16日第4次會議

討論，亦作成相同之結論，且初期規劃以200床

為目標。 

4、原衛生署於99年9月7日將新竹生醫園區醫院籌

設計畫書函送原國科會，生醫指導小組於同年10

月20日會議結論略以：「所提報新竹生物醫園區

計畫第2次修訂草案及會議相關簡報內容同意備

查」，即原則同意「新竹生醫園區醫院計畫」，期

間經歷原國科會多次會議及計畫書修正，行政院

於100年9月30日核定第2次修正計畫，擬設置一

般病床200床及特殊病床50床之醫院。 

5、惟前述生醫園區指導小組之會議結論及行政院

核定之第2次修正計畫，未被原衛生署確實規劃

執行，該署再於101年6月5日提案：擬改依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由民間投資興建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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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生醫園區指導小組作成會議結論略以： 

請原衛生署與臺大醫院等協調修正生醫園

區醫院後續計畫，並考量以下原則，於7月31

日前提出修正計畫： 

（1）需儘量滿足新竹地區之急重症醫療需求。  

（2）生醫園區醫院與臺大醫院新竹分院及竹東分

院之地方醫療資源及臨床研究應統籌處理。若

其餘大型具臨床研究能力之研究醫院，可提供

地方醫療資源及臨床研究資源者，亦不排除。 

（3）原規劃設置於生醫園區醫院之200床研究型病

床，可以5年為長期發展目標，提出轉換計畫重

作remodel規劃。 

（4）生醫園區醫院可委由臺大醫院或其他具臨床

研究能力之大型醫院經營管理，惟其轉譯臨床

功能需提供全臺灣生技產業服務。 

（5）為帶動園區生醫產業發展，請財團法人國家衛

生研究院伍院長及SI
2
C蘇博士協助原衛生署進

行規劃。 

6、101年10月1日原衛生署提案：「修正『新竹生醫

園區醫院』後續計畫案」，結論略以：「衛生署與

臺大醫院等協調修正之後續計畫，符合生醫園區

醫院之定位以「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究為主要任

務，並能兼具急重症功能」，故原則支持本案規

劃方向、規模、經費處理方式等」至此，園區醫

院之規劃及興建，自臺灣大學與竹科管理局約定

之 95年 8月 31日委託期限屆滿後，即已暫緩執

行，重啟規劃後改由原衛生署辦理，是次生醫園

區指導小組會議後，再改由臺大醫院規劃及興

建。 

(四)涉及跨部會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相關機關應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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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立場，以專業協助、互助合作，並配合年度計

畫及預算，有效執行政策，遇有窒礙之處，且非單

一機關能獨立排除，即應啟動跨部會之協調機制，

並由相關部會適時提供協助，排除遭遇之困難。園

區醫院自 97 年 10 月重啟規劃以來，原衛生署規劃

進度未有進展，主要原因不外乎該署畏於無研究型

醫院之籌設經驗，因此對於園區醫院之定位究係研

究型醫院、一般綜合醫院或國際醫療專責醫院舉棋

不定，醫院之規模究為 200 餘床、500 餘床或 700

餘床亦無專業定見及為完整之評估，而規劃過程中

輒見該署不時欲卸卻園區醫院統籌機關之職責；而

臺大醫院則考量醫院病床純作轉譯醫學5之用，投入

成本高，恐將無法正常維持營運，且財源籌措發生

困難、建設經費需求及來源分配、園區土地租金免

收等問題均懸而未決。然園區醫院之規劃係為配合

我國生醫產業之發展，故非對原衛生署之規劃全盤

接收，科技部應亦本於推動生醫園區發展之高度，

引導或協調園區醫院之規劃，惟該部對於新竹生醫

園區計畫之園區醫院部分遭遇問題，僅被動接受原

衛生署或臺大醫院之提案，然後召集指導小組、執

行小組會議，但卻無助於解決其等遭遇之問題；甚

而，原衛生署提出將園區醫院定位為「國際醫療專

區醫院」，此規劃已與園區計畫設立國家級臨床醫

學中心推動生技產業發展之目標明顯悖離，科技部

仍同意排入生醫園區指導小組會議議程，並照案通

過，旋於不到 1 個月內又推翻此結論；且指導小組

                   
5「轉譯醫學」研究係將臨床應用的需求與基礎醫學的研發整合，建構於完善的基礎建設之上，

包括臨床詴驗體系、樣本庫、醫療資訊整合與分析，以及智財、稅法、產學研合作機制……

等之建置。上述說明，可見於中央研究院博士學位學程之簡介內容，詳見於

https://asdp.sinica.edu.tw/progra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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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之會議結論，原衛生署常恝置罔顧，依其本位

立場為後續之處理。 

(五)綜上，新竹生醫園區計畫係「愛臺 12 項建設」及

「臺灣生技起飛行動方案」之重要政策，對我國生

技產業發展相當重要，原國科會於 92 年新竹生醫

園區計畫核定起，即為園區計畫主管機關，負有跨

部會、跨領域政策協調、執行督導之責，但對於 97

年 10 月至 101 年 10 月間，園區醫院未確實完成規

劃，以及 102 年 5 月至 105 年間執行進度延宕之缺

失，均未督促或協助原衛生署或臺大醫院確實解決

問題，恣由園區醫院之主辦機關、定位、規模屢次

發生重大變革，致令預訂啟用期程一再遲延，甚至

時而發生暫緩規劃或執行情事，而肇生生醫園區醫

院原訂 95 年 8 月營運，遲至 106 年始動工興建等

重大延宕，顯未確實擔負推動本計畫之主管機關之

責，核有疏失。 

二、衛福部（或原衛生署）於98年4、5月間被指定為新竹

生醫園區內醫院之統籌機關，且按新竹生醫園區第2

次修正計畫之園區醫院計畫預定於100年6月核定、

103年9月營運。惟該部未善盡主辦機關職責，對於園

區醫院之定位、規模及如何推動生醫產業之發展，或

未落實先期之評估，或其規劃內容草率，且提出之方

案迭與園區醫院設立目標相悖，使園區醫院之規劃進

度嚴重延宕，無實質進展，顯有未當：  

(一)查園區醫院自97年10月重啟規劃，且於98年4月22

日召開之「研商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會議」，結

論包括：「臨床醫學中心」由原衛生署負責規劃。

行政院於100年9月30日核定第2次修正計畫，規劃

籌建新竹生醫園區醫院，定位為研究型醫院，由原

衛生署統籌及編列預算；嗣於102年5月30日核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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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園區第3次修正計畫，確定設立「以支持園區臨

床轉譯研究為主要任務，並兼具急重症醫療功能」

醫院之規劃方向，但改由臺大醫院主辦，原衛生署

仍為園區醫院計畫統籌機關；迄105年2月17日行政

院召開「新竹生醫園區醫院籌設計畫修正案」專案

會議，會議紀錄院長提示第一點略以：園區醫院既

已定位為臺大醫院之分院，其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為利計畫執行、督導及預算編列等事權一致，後續

統籌機關改為教育部，同年9月5日核定之第4次修

正計畫亦將統籌單位變更為教育部。 

(二)衛福部負責規劃園區醫院規劃期間，對於園區醫院

之定位、規模等，辦理情形如下： 

1、生醫園區指導小組於98年7月召開會議，確認生

醫園區醫學中心名稱為「國立新竹醫院」及定位

為研究型醫院。嗣原衛生署於同年8月召開醫事

審議委員會67（下稱醫審會）通過國立新竹醫院

新設總床數500床之申請，該署並於同年11月17

日將國立新竹醫院籌設計畫書函報行政院，以該

                   
6
 醫療法第 98 條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依其任務分別設置各種小組，其任務如下：……七、

一定規模以上大型醫院設立或擴充之審議。前項醫事審議委員會之組織、會議等相關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7
 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 3 點規定：  

本會置主任委員 1 人，委員 14 人至 24 人，均由衛福部部長就不具民意代表、醫療法人代

表身分之醫事、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遴聘之，其中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聘期均為 2 年。  

第 4 點規定：  

本會設下列小組，分別辦理第二點所列事項：  

（一）  醫療技術小組。  

（二）  醫事鑑定小組。  

（三）  醫療資源及專科醫師小組。  

醫療技術與醫療資源及專科醫師小組各置委員 15 人至 19 人，醫事鑑定小組置委員 21 人

至 36 人，各小組並以其中 1 人為召集人，除由本部部長就本會委員中指定兼任外，並就

其他不具民意代表、醫療法人代表身分之醫事、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遴聘之，其中

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各小組委員之聘期與本會委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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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設立將提供及時的重症醫療服務，與新竹地

區暨有醫療院所共享資源，改善新竹地區就醫可

近性及照護水準。惟查該署提送之「新竹生物醫

學園區國立新竹醫院設立計畫書」，其內容雖多

次提及其目標之一為推動我國生醫產業發展，但

按所作之「建院需要性分析」，無非係從改善新

竹地區就醫可近性及照護水準進行說明，且其科

別之設置及病床數之配置，與一般之綜合醫院無

異，實質之規劃內容難謂園區醫院應符合「研究

型醫院」之定位。  

2、原衛生署於醫審會通過國立新竹醫院500床之申

請案後，即未見該署依生醫園區指導小組會議結

論，將園區醫院以研究型醫院為後續之規劃及計

畫擬訂。該署更於99年2月以推動國際醫療產業

為由，向生醫園區指導小組提報「國際醫療專區

醫院計畫」，改將園區醫院以推動國際觀光醫療

為主要目標，服務對象為境外人士，惟該署雖曾

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辦理98年度「醫療服務國際

化專區設立可行性研究計畫」，但該計畫之內容

係分析國內發展國際醫療可以設立專區方式為

之，並非係將園區醫院定位為國際醫療專區醫院

前所進行先期規劃之需求及可行性評估，至於國

際醫療專區醫院計畫之提出，係參照98年12月22

日總統府財經月報第3次會議紀錄辦理，亦非衛

福部本於專業規劃或生醫園區指導小組之會議

結論8。迨時任行政院吳敦義院長於同年4月19日

                   
8 98 年 12 月 22 日總統府財經月報第 3 次會議紀錄，相關內容為主席（馬前總統）裁示依蕭

副總統萬長提示辦理，至於蕭副總統之重要意見略以：「有關國際醫療產業的推動，政府

應馬上推動，並成立一個專責窗口，提供諮詢與服務。以宣示政府推動該產業之決心及讓

有意投資者（例如：現行有餘力、具設備的醫院，或是潛在的新投資者等）得以先行規劃：

窗口成立後再對外宣布，政策較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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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後，作成請原國科會再

召開指導小組會議，重新討論生醫園區醫院定位

相關議題，有關國際醫療醫院之計畫是國家政

策，其用意係藉由我國優異的醫療條件推動國際

觀光醫療，惟其建置地點之選擇可再行討論之裁

示後，方暫緩於新竹生醫園區設立國際醫療專

區。爰生醫園區指導小組於同月28日召開會議，

重新確認園區醫院之規劃方向為「以支持園區臨

床轉譯研究為主要任務，並兼具急重症醫療功

能」。 

3、原衛生署於99年5月18日成立「新竹生醫園區醫

院研議規劃小組」，同年6月1日及8月3日召開會

議，討論園區醫院定位規劃及走向，主要決議略

以：醫院定位為研究型醫院，不適合以BOT方式

運作，……初期規劃以200床為目標。該署會議已

作成前述決議，不以BOT方式運作應無疑義，但

原衛生署仍將前開意見提至生醫園區執行小組

同年8月16日第4次會議討論，可見該署之構想應

係將醫院以BOT或委託其他機構辦理之方式運

作，然執行小組會議亦作成不適合以BOT方式運

作之相同結論。嗣原衛生署於同年9月7日將園區

醫院籌設計畫書函原國科會，經原國科會多次會

議及計畫書修正後，行政院於100年9月30日核定

第2次修正之新竹生醫園區計畫擬設置「新竹生

醫園區醫院」一般病床200床及特殊病床50床，

醫院定位為研究型醫院。 

4、原衛生署於第2次修正計畫核定後，仍未啟動後

續設計作業，且於甫獲核定後數日，該署以無籌

設研究型醫院之經驗為由，於100年10月5日邀請

專家學者及12月28日召開內部規劃會議評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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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將自辦方案作為執行方向，而於101年2月9日

以200床之規模難以提供醫療服務兼達到臨床研

究目的、由國家每年提出一定預算維持醫院經營

之可行性低等因素，向生醫指導小組提案變更規

劃方向，改回98年間所規劃500床之規模，並依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由民間投資興建及營

運。可見原衛生署在該署99年6月1日、8月3日及

生醫園區執行小組同年8月16日之會議，均決議

或結論以園區醫院不適合以BOT或促參方式辦

理，但該署仍無意自行規劃或興建園區醫院，圖

將職責推卸，且不斷變更規劃方向，嚴重延宕規

劃期程。 

5、生醫園區指導小組101年6月之會議對於原衛生

署所提以促參方式辦理仍未同意，僅就所提計畫

執行窒礙之處，決議請原衛生署與臺大醫院協調

修正計畫。自此，原衛生署即汲汲將有關園區醫

院規劃之工作脫手，由臺大醫院接辦。原衛生署

於101年6月14日與臺大醫院於研商「修正新竹生

醫園區醫院後續計畫」相關事宜，該會議結論即

包括：「請臺大醫院協助將該院規劃為一般病床

500床（即急性一般病床475床、急性精神病床25

床）可滿足新竹地區民眾醫療需求之大型醫

院。」、「為達成園區醫院臨床研究之設置目標，

所規劃之一般病床500床，需具備200床臨床研究

病床之規模。」嗣臺大醫院於101年8月7日函9報

修正後之園區醫院籌設計畫書予原衛生署，並經

生醫園區執行小組同年9月5日審查並決議推薦

採用原衛生署與臺大醫院等協調修正之規劃

                   
9
 臺大醫院 101 年 8 月 7 日以 101050020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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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多次開會修正後，行政院於102年5月30日

核定第 3次修正計畫，有關園區醫院之內容部

分，包括： 

（1）擬設置「新竹生醫園區醫院」，急性一般病床

475 床，急性精神病床25床（以上一般病床合

計500床，內含研究病床200床），特殊病床228

床。 

（2）醫院定位為「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究為主要任

務，並能兼具急重症功能」。 

（3）由臺大醫院負責新竹生醫園區醫院興建及經

營。 

（4）預算編列機關為衛福部。 

(三)詢據衛福部薛次長瑞元表示：98年做決策時，當時

由醫管會10提出計畫，本來這家醫院，原衛生署想

要自己做，但是原衛生署經營的醫院，在研究上是

沒有經驗的，所以當時的規劃是一般綜合醫院的規

劃，與園區醫院的目標是有區別的。我推想，當時

原衛生署應該怕怕的，不知道如何去做研究型醫

院，另外是各界對研究型醫院有不同的想像，有認

為是設置臨床詴驗病床，將病人收案後專門進行臨

床詴驗，但真實的狀況不是這樣子。真實的狀況是

要做臨床詴驗又區分兩種，即健康的人來做第1期

的臨床詴驗，大部分是詴驗藥物的安全性，可能需

要的時間不長，需要待在病床躺著的時間很短；進

入第2期詴驗，找的是病人，要競爭型去收案，目

前藥廠研發新藥要進入第2期臨床詴驗，大部分採

                   
10

 配合衛福部改制，醫管會於 102 年 7 月改制成立衛福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

負責管理所屬之部立醫院及社福機構。另該會設置要點第 3 點規定：本會會議置委員 15

人至 25 人，均由本部部長就相關業務主管及專家、學者派（聘）兼之；委員任期 2 年，

期滿得續派（聘）之。前項委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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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即很多醫院一起收案，有病人就趕快收

案，不太可能會集中1家醫院收案，這樣收案會太

慢。研究型醫院那麼多床是沒有辦法營運的，臺大

醫院現在規劃40床，在經驗上是足夠處理的，因為

大部分的病人還是在一般病床。做研究型醫院，把

病人移至此，做監測會容易點。但當時只做研究型

醫院，且200床，絕對是一個錯誤的想像，我在猜

當時署長才會趕快想把事情丟出去，如果去做的

話，人力、儀器的使用率會非常低，營運需要公務

預算去支撐，所以才會改做國際醫療，但後來又翻

轉回來等語。 

(四)原衛生署於98年4月為園區醫院主管機關，於生醫園

區指導小組於98年7月確認生醫園區醫學中心名稱

為「國立新竹醫院」及定位為研究型醫院後，未見

該署依結論將園區醫院以研究型醫院為後續之規

劃及計畫擬訂；該署更於99年2月向生醫園區指導

小組提報「國際醫療專區醫院計畫」，改將園區醫

院以推動國際觀光醫療為主要目標，服務對象為境

外人士，已悖離原以國家級臨床醫學中心推動生技

產業發展之目標。嗣生醫園區指導小組於同月28日

召開會議，及行政院100年9月30日核定第2次修正

之新竹生醫園區計畫擬設置一般病床200床及特殊

病床50床、定位為研究型醫院之園區醫院，該署仍

怠未啟動後續設計作業；另該署99年6月1日、8月3

日及生醫園區執行小組同年8月16日之會議，均決

議或結論以園區醫院不適合以BOT或促參方式辦

理，但該署仍無意自行規劃或興建園區醫院，而於

101年2月9日再向生醫園區指導小組提案以促參方

式辦理，經該指導小組101年6月之會議決議請原衛

生署與臺大醫院協調修正計畫後，後續之規劃實質



16 

 

上已轉手由臺大醫院辦理，其後方有明確之進展，

再經指導小組於101年10月召開會議確認園區醫院

改由臺大醫院籌設。 

(五)據衛福部答復表示，該部擔任園區醫院統籌機關期

間，因醫院定位、規模、規劃方向調整，並考量未

來醫院營運能否自負盈虧、專家學者意見、國家財

政支持的能量及符合新竹地區民眾醫療需求等因

素，故計畫規劃執行方向經歷數次生醫園區執行小

組、指導小組及相關會議研議調整修正。惟查衛福

部為國內醫院管理之主管機關，對於我國醫療機構

之發展趨勢應具專業管理或評估之能力，對園區醫

院計畫之辦理，當就醫院規模及定位、經費來源、

財務面分析等，事前蒐集充分資料，進行周延之內

外環境分析及預測與計畫分析。惟原衛生署起初擬

於園區設立國立新竹醫院，但實質之規劃內容則與

一般之綜合醫院無異，難謂園區醫院應符合「研究

型醫院」之定位；嗣未對園區醫院定位為國際醫療

專區醫院前，進行先期規劃之需求及可行性評估；

之後該署於99年6月1日及8月3日召開「新竹生醫園

區醫院研議規劃小組」會議後，即決議設立200床

之研究型醫院。前述原衛生署於不同時點主動提出

不同方案，惟醫院定位之調整原因並不在於生醫產

業環境發生重大變更，而係該署畏於無研究型醫院

之開發經驗，甚至無自辦園區醫院之意願，亦未能

就專業立場提出完整之規劃內容，提出規劃方案後

又一再變更，使原衛生署自97年10月重啟生醫園區

醫院之規劃迄101年10月確認規劃方向，虛擲4年寶

貴時間。綜上，衛福部（或原衛生署）於98年4、5

月間被指定為新竹生醫園區內醫院之統籌機關，且

按新竹生醫園區第2次修正計畫之園區醫院預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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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6月核定、103年9月營運，惟該部未善盡主辦

機關職責，對於園區醫院之定位、規模及如何推動

生醫產業之發展，或未落實先期之評估，或其規劃

內容草率，且提出之方案迭與園區醫院設立目標相

悖，使園區醫院之規劃進度嚴重延宕，在臺大醫院

接辦前無實質進展，顯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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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科技部於92年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核

定起，即為園區計畫主管機關，恣由園區醫院之主辦機

關、定位、規模屢次發生重大變革，致令預訂啟用期程

一再遲延，甚至時而發生暫緩規劃或執行情事，而肇生

生醫園區醫院原訂95年8月營運，遲至106年始動工興建

等重大延宕，該部卻未為積極督導與協助解決相關問題

等作為，顯未確實擔負推動本計畫之主管機關之責；衛

生福利部於98年4、5月間被指定為新竹生醫園區內醫院

之統籌機關，且按新竹生醫園區第2次修正計畫之園區醫

院預定於100年6月核定、103年9月營運，惟該部未善盡

主辦機關職責，對於園區醫院之定位、規模及如何推動

生醫產業之發展，或未落實先期之評估，或其規劃內容

草率，且提出之方案迭與園區醫院設立目標相悖，使園

區醫院之規劃進度嚴重延宕，無實質進展，均有不當，

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

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 仉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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